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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委文件 
河工院纪〔2019〕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委问题线索 

初步核实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委问题线索初

步核实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

 

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9 年 5月 10日 

 



2 
 

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委 

问题线索初步核实工作规程（试行） 

（讨论稿）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

规则》《中共河南省纪委实施<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

督执纪工作规则（试行）>暂行办法》和学校纪委《关于反

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的处置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程。 

第二条  工作程序 

（一）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，承办人员填写

《初步核实呈批表》(附件一)，经校纪委书记审批。被核查

人为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、部门主要负责人的，纪委应当报

校党委书记批准。 

（二）成立核查组(不少于 2 人)，填写《核查组组成人

员登记表》（附件二）并报纪委书记审批。明确核查组组长，

并指定一人为安全员，核查组组长和安全员应当是纪委正式

工作人员。 

（三）核查组拟定《初步核实方案》，内容包括：初核

依据 、初核内容、初核起始时间、方法步骤、人员组成、注

意事项等，经纪委分管副书记审定后，报纪委书记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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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初步核实的时限为两个月，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。

重大或复杂的问题，在延长期仍不能初核完毕的，经纪委书

记批准后可再适当延长。 

（五）经批准初核工作可采取以下方式方法 

1.与相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；必要时可以进行录音、拍

照、摄像； 

2.要求有关组织作出说明，提供有关的文件、资料等； 

3.调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； 

4.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、账目、档案等资料； 

5.对问题线索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，需要上级纪检机构

或有关部门支持配合的，应当在严格履行审批、报批手续后，

提请有关的专门机构或人员查核资产情况和有关信息、进行

鉴定勘验。 

（六）初步核实工作结束后，核查组撰写初步核实情况

报告，列明被核查人基本情况、反映的主要问题、办理依据

及初核结果、存在疑点、处理建议，由核查组全体人员签名

备查。 

（七）分管副书记召集相关人员综合分析初核情况，区

别不同情况按照拟立案审查、予以了结、谈话提醒、暂存待

查，或者移送有关党组织处理等方式提出处置建议： 

1.反映失实的，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问题的予以了结。

必要时可以向被核查人说明情况或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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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违纪事实，但情节轻微，不需给于党纪处分的，采

取提醒谈话、批评教育等方式处理； 

3.确有违纪事实，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，应当立案审查； 

4.因特殊情况暂时无法核实，可暂存待查，待条件成熟

时继续核查。暂存期限为 90 日，过期仍需暂存的，应当报

纪委书记批准。 

对蓄意诬告、陷害的，应当调查处理或建议有关组织严

肃追究。 

（八）初步核实工作办结后，核查组形成初步核实情况

报告并提出处置建议，并填写《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及处置建

议审批表》报纪委书记审批（附件三）。必要时由纪委书记

向党委书记报告。 

第三条初步核实工作要严格执行安全工作责任制，严格

遵守保密纪律。对违反政策规定，或安全责任不落实造成严

重后果，或出现失密、泄密的，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四条本工作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纪委解释。 

附件： 

1、初步核实呈批表 

2、核查组组成人员登记表 

3、初步核实情况及处置建议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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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初步核实呈批表 

被核查人姓名   性别 
 

年龄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所在部门 
  

 
职务  

线索来源   

初核 

方案 

 

 

 

 

可另附页 

 

 

 

 

承办 

人员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 

分管 

副书记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书记 

审批 

意见 

 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日期： 

附：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归档一份，个人廉政档案一份（可复印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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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线索核查组组成人员登记表 

线索名称  

组长  

安全员  

核查组组成人员情况 

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分管副书记 

意见 

 

 

 

 

书  记 

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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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初步核实情况及处置建议审批表 

被核查人姓名   性别  年龄  民族  政治面貌   

所在部门   职务 
  

  

线索来源   

初核情况报告 

 

 

 

 

可另附页 

 

 

处置建议 

 

 

 

 

 

承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 

分管副书记 

意见 

 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书记 

审批 

意见 

 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

附：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归档一份，个人廉政档案一份（可复印）。 


